 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安心就學溫馨輔導申請計畫
一、依據114年6月24日北市教國字第1143073738號函辦理。
二、協助對象
（1） 低收入戶。
（2） 中低收入戶。
（3） 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35萬元以下者（不含家戶年利息收入，且年利息收入應低於2萬元以下）。
（4） 家庭突遭變故致經濟陷入困境，無法順利就學，經班級導師認定需要協助者（須檢具書面證明）：
1. 六個月內家長或主要收入者失業、受裁員、無薪假或失能。
2. 六個月內家庭遭逢重大災難。
3. 本人為「特殊境遇家庭」子女。（須檢具社會局核定函）
4. 本人領有「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」。（須檢具社會局核定函）
5. 本人、父母（監護人）或同戶人口領有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」。（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撥函）
6. 父母（監護人）或同戶人口領有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」。（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撥函，非國民年金）
（5） 家庭情況特殊無法出具相關證明文件，經班級導師及學校評估認定經濟困難需協助者。
（6） 具其他弱勢身分（如原住民族、身心障礙學生、軍公教遺族），且欲確認補助身分及項目者，請參照「114學年度第1學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教育補助申請一覽表」及「114學年度第1學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教育補助身分對照表」。
三、檢附證明(未於期限內附證明資料者將無法通過補助資格)
1.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：檢附有效期限內之低收（中低收）入戶相關證明（如家長當年度證件尚在申辦中，得以前一年度資料為準，惟應於申請通過後主動告知學校並補送證明文件，倘未送件或未通過者，由學校或本局取消補助資格）。
2. 家戶年所得未達35萬元（不含家戶年利息收入），年利息未達2萬元者：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、113年度家戶年所得（含父與母或法定監護人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請自行向國稅局或各稅捐稽徵所申請)。父與母綜合所得稅各類資料清單皆需分別申請。
3. 家庭突遭變故導致經濟陷入困境，無法順利就學者：應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及相對應之證明文件。(請參照上述二、協助對象(四)之六點說明)。
4. 家庭情況特殊無法出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：班級導師經家訪確認後向學校提起申請；或由學生家長提出書面說明，經班級導師確認情況屬實，且經濟確實有顯著困難需協助者得申請。
5. 學生就讀學校班級導師協助查證，並完成申請表各項目之資料填列後，送交學校審查，學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留校備查。
6. 原住民：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。
7. 身心障礙者：檢附經「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」鑑定核發之證明或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。
8. 軍公教遺族：檢附卹亡給與令、撫卹令、傷殘撫卹令、年撫卹助（卹）金證書等證明文件。
四、申請時間及辦理程序
1. 符合身分者由學校網站下載或至輔導室索取申請表。
2. 114年9月1日(一)起至114年9月3日(三)截止，請將申請表併同相關證明交至輔導室輔導組盧泱汀老師，逾期視同本學期毋須申請補助。
※由於必須先彙整、審核所有學生的申請單及證明資料，並於規定的期限內送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請款事宜，為了避免影響全體學生的權益，請各位家長務必於時間內備齊證明文件，以能確實完成申請手續，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。
※若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與輔導室輔導組盧泱汀老師聯繫，25070932#142。
